征求部门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本通知已以书面形式征求市县（部门）意见，并于8月1日起在厅外网主动公开征求意见7个工作日，具体反馈意见及最终采纳情况如下。 

	序号
	市县
	修改建议
	采纳建议
	理由

	1
	富阳区
	第二部分“政策激励重点”下的第二段（第3 页）的“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建议修改为：“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强村公司） 等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增加“家庭农场”“强村公司”两类扶持主体。
	不采纳
	文中“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强村公司，无需一一列举。

	2
	诸暨市
	“三、项目申报实施”第（一）条“由各设区市初审后择优推荐申报”，建议项目建设方案由各县（市区）直接向省厅申报。
	不采纳
	由各设区市初审后择优推荐，既能发挥各设区市对其所辖区域内产业发展统筹谋划作用，也有利用加强项目立项建设的后续管理工作。

	3
	德清县
	项目申报条件第一条，修改为：所申报产业链应在县域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名单或省级名优“土特产”百品名单中。鼓励县域“土特产富”跃升发展，支持通过2年发展带动产值突破10亿元的产业。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山区海岛县产业链建设。
	采纳
	

	4
	三门县
	建议《实施办法》由财政厅、农业农村厅、海洋经济发展厅三个省厅单位联合发文，将海水养殖相关产业纳入支持范围；
	部分采纳
	各地可根据申报条件，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组织选品并编制相应建设方案进行申报。根据资金归口管理要求，本文件由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文。

	5
	
	建议明确省级资金支持比例。因地方财政日渐趋紧，无多余财力支持相关产业发展，《办法》明确支持比例，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申报激励资金。
	不采纳
	文件未对地方财政配套提出要求，根据统筹性导向，本次激励资金由市县在省补总额内自主分配，各地可结合实际统筹安排以充分调动各类主体投资意愿。

	6
	柯城区
	文件中描述“对纳入支持范围的地区进行分档激励，每个地区激励资金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建议明确此处的地区是指设区的市，还是项目申报单位的县（市、区）。
	采纳
	明确为“县（市、区）”

	7
	
	激励资金是按申报的产业链项目库分配，还是按申报地区分配（如果一个县申报两个项目库，是否也是3000万封顶）？
	明确按县进行分配，不作为意见汇总。

	8
	
	建议明确激励资金与项目库总投资的比例范围，比如：根据相关要素给予总投资的30%-50%的激励资金。
	不采纳
	本次激励资金由市县在省补总额内自主分配，各地可结合实际统筹安排。

	9
	
	2、鉴于重大项目投资激励办法的有效期是2022-2025年，为无缝衔接，建议本办法的实施期限修改为2026-2028年。以利于各地充分开展项目前期谋划准备工作，同时也省去了撤销规范性文件的审批流程。
	不采纳
	经会商确认，本通知内政策实施期限为2025-2027年，与《浙江省乡村振兴先行示范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期限一致。

	10
	开化县
	第三条“项目申报实施”中第一项“项目申报”中提到“各地根据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片区组团发展规划、对照政策激励导向和重点，聚焦一个产业全链发展，以县为单位……”建议调整为“各地根据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片区组团发展规划，对照政策激励导向和重点，聚焦1-2 个产业全链发展、以县为单位……”
	不采纳
	聚焦一个产业全链打造更有利于实现资源资金集聚

	11
	
	第三条“项目申报实施”中第二项“项目申报条件”的第一点“所申报产业链应在 2025 年”土特产富“重点培育产业链清单和省级”土特产“百品名单中。”建议调整为“所申报产业链应在2025年”土特产富“重点培育产业链清单或省级”土特产“百品名单中”。
	采纳
	

	12
	丽水市
	建议将“聚焦一个产业全链发展”修改为“聚焦1个或1-2个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全链发展”。理由：该修改可进一步增强产业选择的灵活性，鼓励关联产业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不采纳
	聚焦一个产业全链打造更有利于实现资源资金集聚

	13
	
	第5点“由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单个建设项目享受各级财政补贴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核定总投资的50%”，除明确新型经营主体省补投资比例外，建议补充明确政府投资主体、村集体经济投资主体的省补资金比例。理由：当前政策对政府投资主体和村集体经济投资主体的省补比例未作明确规定，可能导致申报过程中存在政策模糊性，建议进一步细化，便于操作和执行。
	不采纳
	政府投资主体、村集体经济投资主体的省补资金比例可以超过50%，但考虑不同地区财力、村级经济差异较大，不宜对比例作统一规定，各地结合实际统筹落实。

	14
	
	“每个地区激励资金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建议补充最高补助比例为项目库核定总投资的百分比。理由：该补充可进一步量化激励资金分配标准，便于各地根据项目总投资合理规划资金申请，同时确保激励资金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不采纳
	项目库总投资下限值和激励资金上限值已明确，各地依照限值结合本地域产业链实际情况科学谋划项目。

	15
	网站意见
	按项目核定总投资的50%补助？
	本次激励资金由市县在省补总额内自主分配，各地可结合实际统筹安排，由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实施的单个建设项目享受各级财政补助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核定总投资的50%。不作为意见汇总

	16
	
	对于海岛县，主要产业链均涉及海洋渔业相关产业，建议“政策支持重点”将主要产业扩面到“两菜一鱼”（如大黄鱼、紫菜、羊栖菜”）等全产业链发展激励政策中。
	采纳
	各地可根据申报条件，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组织选品并编制相应建设方案进行申报。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围绕产业基础、建设内容、联农带农机制和绩效目标等因素择优确定一批拟支持的地区。


